　一、工作职能
县公安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及县委有关决策部署，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落实到履行职责过程中。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部署、指导、监督、检查全县公安工作。

（二）组织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组织、指导侦办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组织、指导侦办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知识产权、森林草原、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案件。组织、指导经济犯罪案件侦办工作。

（三）负责全县治安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处置治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组织、指导、监督依法查处破坏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开展治安行政管理和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依照规定组织公安派出所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户政管理工作，指导公安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工作。指导、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治安保卫工作。组织指导全县公安机关开展维稳工作。

（四）负责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开展机动车辆（不含拖拉机）、驾驶人管理工作。

（五）实施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工作。负责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组织实施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

（六）组织、指导、协调全县禁毒工作。

（七）
指导、监督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工作，负责看守所、拘留所等监管场所的管理工作。

（八）
组织实施公安科学技术工作，负责全局的指挥系统、大数据技术、刑警技术建设。

（九）负责公安法制工作。

（十）贯彻执行公安机关警务被装、装备配备标准、制度并组织实施。拟定管理制度。负责全局警用航空器运行、安全和管理工作。

（十一）牵头负责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全县活动的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全局政治工作。贯彻落实公安队伍建设的方针、政策并组织实施，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组织、指导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指导、检查、监督并组织实施公安教育训练、新闻宣传工作。负责全县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十三）拟定全局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公安机关督察、审计、信访工作，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监督，查处或督办公安队伍违纪案件。

（十四）负责全县出入境管理工作。

（十五）
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1、办公室。

2、政工室。

3、警务保障室。

老干部科。

机关党委。
情报指挥中心。
督察审计大队。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治安管理大队。
刑事侦查大队。
特警大队。
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
交通管理大队（下设7个中队:综合管理中队、情报信息指挥中队、交通安全管理中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所、城区交通管理中队、公路交通管理一中队、公路交通管理二中队）。
法制大队（下设3个中队:法治公安建设中队、刑事案件办理中队、政务服务中队）。
出入境管理大队。
禁毒大队。

图像侦查大队。

　　派出机构26个：
　　1、黄龙派出所。
　　2、和谐派出所 。
　　3、兴农派出所。
　　4、宝塔派出所。
5、合隆派出所。

6、哈拉海派出所。
　　7、农安派出所。
　　8、伏龙泉派出所。
　　9、万顺派出所。
　　10、靠山派出所。
　　11、巴吉垒派出所。
　　12、黄鱼圈派出所。
　　13、烧锅派出所。
　　14、小城子派出所。
　　15、万金塔派出所。
　　16、前岗派出所。
　　17、高家店派出所。
　　18、永安派出所。
　　19、华家派出所。
　　20、杨树林派出所。
　　21、青山口派出所。
　　22、新农派出所。
　　23、开安派出所。
　　24、龙王派出所。
　　25、三岗派出所。
　　26、三盛玉派出所。
　　监管场所2个：
　　1、农安县看守所。
　　2、农安县拘留所。
　　 三、办公地点：位于农安县北环路。
　　 四、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冬：上午8:30-12:00,下午13:00-16:30。
　　夏：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五、联系电话：0431-83368666。　　
　　 
